
1 

 

中中央央研研究究院院處處務務規規程程部部分分條條文文修修正正條條文文  

第 七 條  院本部設秘書處、總務處、學術及儀器事務處、資訊服務處、國

際事務處、智財技轉處、法制處、人事室、政風室、主計室，分別掌

理本院組織法、本規程規定及奉長官交辦之有關事務，各處、室得視

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第 八 條  秘書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文書處理、印信典守及檔案管理事項。 

二、院士會議、評議會、院務會議與各種重要會議議事及選舉事

項。 

三、年度施政計畫及業務概況彙編事項。 

四、文稿撰擬及彙報事項。 

五、立法院與媒體聯絡及協調事項。 

六、科普教育推廣、週報發行及服務信箱處理事項。 

七、院長交辦事項。 

第 十四 條  法制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院法律事務及法規研擬諮詢、整編及救濟事項。 

二、本院智財法務事項。 

三、本院利益衝突管理事項。 

四、本院契約審閱及爭議事項。 

五、院長交辦事項。 

第 十五 條  人事室掌理本院人事事項。 

第 十六 條  政風室掌理本院政風事項。 

第 十七 條  主計室掌理本院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十八 條  院本部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分層負責明細表逐級授

權決定。 

第 十九 條  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研究所所長、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研

究中心主任、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秘書長及本院二十一位編制內

研究人員(以下簡稱研究人員)代表組成。 

前項研究人員代表分為數理科學組、生命科學組、人文及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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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三組，每組七人。 

第 二十 條  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產生方式，由本院各研究所、研究所籌備

處、研究中心自行經民主程序推舉候選人一名，研究人員亦得自由報

名成為該組選任代表候選人。經該組全體研究人員以限制連記法投票

方式(連記二人)選舉產生。得票較多者當選；票數相同者，以抽籤方

式決定。 

各組研究人員代表選足名額後，其他得票之候選人，按票數多寡

依次為候補人；研究人員代表出缺時，由同組候補人依次遞補。 

研究人員代表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二十一條  下列人員有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之選舉及被選舉資格： 

一、本院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於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

成報到程序，且尚在聘期中者。 

二、本院與其他單位合聘，在本院支薪者。 

三、年度中奉准休假進修，未出國者。 

下列人員無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之選舉資格，但有被選舉資格： 

一、本院與其他單位合聘不在本院支薪，將來擔任被選舉職務時

在本院支薪者。 

二、經其他單位(含公民營企業)借調，不在本院支薪，將來擔任

被選舉職務時已歸建者。 

三、奉准出國，將來擔任被選舉職務時已返回國內者。 

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於任期中因故離職、借調其他單位或出國

達半年以上者，應即喪失資格。 

第二十二條  院務會議以院長為主席，院長因故不能出席時，指定副院長一人

代理之。 

第二十三條  院務會議議定下列法規： 

一、本院處務規程。 

二、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業要點。 

三、各項明定需經院務會議通過之法規。 

院務會議審議或核備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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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組織法及各項組織規程修正之初審。 

二、研究所及研究中心之設立、組織及興革事宜之初審。 

三、研究所、研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所屬館、室、技術中心、

研究站及專題中心之設立。     

四、特聘研究員擬聘案之核備。 

五、本院助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資格之核備。 

六、因院務會議業務需要而設立之各種委員會。 

七、影響全院人員權益之重要事項。 

八、院長交議事項。 

第二十四條  院務會議以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院務會議議案除各行政單位依相關規定提案外，其他提案須經應

出席人員至少十分之一連署，並於開會前十四日送秘書處列入議程；

臨時提案須經應出席人員至少五分之一連署。 

第二十五條  院務會議開會時，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出席。 

研究人員代表因故無法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院務會議其他研究

人員代表出席；行政主管得委託職務代理人代表之。每一受委託人員

同時只能代表一人。 

第二十六條  一般議案之通過，須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討論研究人員資

格案時，職級低於受審議人職級之研究人員代表應迴避。 

第二十七條  院務會議一切議決案，須經院長核准施行。 

第二十八條  本院人事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掌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